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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梁河县财政局

2017年部门预算编制的说明

按照预算管理的相关规定，目前部门预算的编制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，即收入和支出全部纳入预算管理，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。

一、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

（一）贯彻执行国家、省、州财政、税收的发展战略、方针、政策；制定全县财政发展目标和中长期规划；参与研究制定综合经济政策；提出运用财税政策调控经济运行和综合平衡社会财力的建议。

（二）贯彻执行国家财政、国有资本金基础管理、财务会计管理的各项法律法规；监督执行财政、税收、国有资本金基础管理、财务会计的地方性法规；制定和监督执行财政、财务、会计、国有资本金基础管理的规章制度；在职责范围内参与办理涉及财政、税收、政府债务等方面的涉外事务。

（三）编制全县年度预决算草案，执行县人代会批准的财政预算，依法管理财政收支；编制全县年度财政决算；受县政府委托，向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全县财政预算及其执行情况，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全县年度财政决算；管理中央省州拨款和县级财政收支；管理行政机关和财政供给经费事业单位银行开户；会同县发展计划局审核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；管理全县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和罚没收入票据；管理县级预算外资金和财政专户；负责彩票发行、监督、管理工作和管理募集资金；管理政府性基金和专项资金。

（四）根据国民经济发展计划，制定全县财政税收收入计划并组织实施、管理和监督，负责全县非税收入的征管。

（五）拟定县与乡的财政预算管理体制，合理划分财力；指导监督乡镇财政工作，合理高度资金、监督预算执行。

（六）管理和监督县级公共支出；贯彻执行国家、省、州规定的支出政策和开支标准，并结合县情出台需要由县规定的支出政策和开支标准；执行政府采购政策，指导政府采购工作；监督执行《行政单位财务规则》《事业单位财务规则》。
（七）办理和监督县级财政经济发展支出，包括基本建设项目拨款，科技三项费用，挖潜发行资金、支农资金、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等。

（八）参与全县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政策、措施的研究制定；制定全县社会保障资金财务管理制度；管理县级财政社会保障支出；对社会保障资金使用实施财政监督；管理县级社会保障基金专户;参与制定住房、国有土地使用制度等改革政策。

（九）拟定和执行财政与企业的分配政策，贯彻并监督执行《企业财务通则》和分行业的财务制度，制定全县性的基本建设财务管理办法。

（十）拟定和执行国有资本金基础管理的政策、改革方案、法规制度和管理办法；组织实施国有资本金权属界定、产权登记、产权转让、国有股权管理、清产核资，产权纠纷调处；制定国有资本金收益分配政策，监缴县管国有资本金收益，负责资产统计、评价和资料汇总工作。

（十一）管理政府性债务，执行国家、省、州债务管理的方针、政策、规章制度；管理外国政府和经济组织的贷款；统一管理县级政府的债权债务，研究政府债务状况，拟定防范政府债务风险的措施。

（十二）管理和指导全县会计工作，监督执行会计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；负责会计委派制试点工作；指导、管理和监督社会审计工作；组织和管理会计人员教育培训。

（十三）监督检查财税方针政策、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，监督全县各部门 的财务活动，检查反映财政收支管理中的重大问题，对违反财经纪律的事项进行检查和处理。

（十四）制定全县财政教育规划，组织全系统财政干部培训；负责财政宣传和财政信息工作。

（十五）承办县委、县政府和上级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 (二)主要工作

2017年，按照县委、县政府的统一部署，财政工作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，以构建和谐社会力目标，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，积极支持全县经济及各项社会事业发展，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；大力组织财政收入，切实提高政府保障能力：不断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，努力加大对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；继续深化各项财政改革，稳步构建公共财政体制；努力强化财政与会计监督，积极推进依法理财。

二、部门预算编制情况

财政局编制2017年部门预算的指导思想、基本原则、编制方法、总体思路等内容。

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，科学发展观，根据财政管理科学化、规范化、精细化的总体要求，按照公正、公平、公开原则，做到“四个确保”，即保工资、保民生、保运转、保稳定”；加强财政资金支出管理，强化财政专项资金和项目资金管理，为实现年初的各项目标任务提供强有力的支撑。

三、部门基本情况

纳入2017年部门预算编报的单位共1个。其中：财政全供给单位1个，部门在职人员编制34，其中：行政编制23人，工勤编制1人。在职实有34人，其中：财政全供养34人。离退休人员26人，其中：退休26人。车辆编制3辆，实有车辆3辆。（各部门可结合实际制作基本情况分布图表等）

四、2017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

2017年财政局财务总收入477.71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281.16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6.63万元，住房保障支出32.62万元。2017年部门财政拨款收入477.71万元，其中，本年收入477.71万元，上年结转收入**万元。本年收入中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477.71万元（本级财力*477.71万元，专项收入**万元，执法办案补助**万元，收费成本补偿**万元，财政专户管理的收入**万元，国有资源（资产）有偿使用收入**万元），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**万元，国有资本经营收益财政拨款**万元。

2017年部门预算总支出477.71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477.71万元，占总支出的100％，项目支出**万元，占总支出的**％。按支出功能科目分类，支出分别列“2010601（类）－行政运行（款）”支出，主要反映财政事务支出（对“款”解释说明）、“2080501（类）－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（款）”支出，主要反映离退休人员的支出。22100201－住房保障支出（款），主要反映住房公积金支出。

（各部门可结合实际制作总收支占比分布图表等）

基本支出情况

2017年用于保障财政局机关、下属事业单位等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477.71万元，包括基本工资，津贴补贴等工资福利支出占基本支出的56.34％；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占基本支出的41.03％:办公经费、印刷费、水电费、汽燃费、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（商品和服务支出）占基本支出的2.63％。（人均情况由各部门自行确定）与上年对比增加116.73万元，增减变化的原因主要是政策性增资、津补贴增加、基本工资标准增加等。

（各部门可结合实际制作支出分布图表等）

项目支出情况

***年用于保障***机构、下属事业单位等机构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，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***万元，如***等开支。与上年对比*****，增减变化的原因主要是*****。

（各部门可结合实际制作支出分布图表等）

五、名词解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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